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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警院评建办 11号

各单位：

按照学校审核评估工作调度会精神和《山东警察学院“十四

五”期间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》（鲁警院办[2023]123

号，后简称“实施方案”）工作安排，根据前期各单位自评自建

情况，为确保按时、高质量完成各项评建任务目标，现需要加快

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细见效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及专项工作组成员

因人事变动，经研究，对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

组及专项工作组成员进行调整，名单如下：

（一）学校审核评估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刘福宏、毕可志

副组长：王桂媛、刘克振、吕绍忠、贺曙敏、李亦农、张传

伟、刘竹林、孟宪炜、刘宏丽

成 员：侯睿、刘晓然、蒋海舰、张明、吴建卫、公维友、

张建伟、刘振河、冯泮香、苌磊、张世俊、靳道广、郝磊、张震、

王晓东、孙艳、殷炳华、刘杰、刘英姿、邹咏梅、谢元春、单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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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、刘波、王卫东、刘文艳、赵立军、李传良、张燕婷、张杰、

田萌、刘新、宋昌智、王昊鹏

（二）评建办公室

主 任：李亦农

副主任：公维友、侯睿

成 员：宋军、刘磊、李非燕、隋鲁阳、李绍昆、郭其涛、

范万栋、张玲、任小燕、李伟、张殿起、管清福、张辉、李国、

陈跃、李莉、宋昌智、刘冬梅、李慧、李圆圆、刘震宇、李川、

姚志峰、李小伟、王立军、史兴旺、夏登庆、解永照、闫生洲、

李文华、王晗、侯兆萌、卢修龙、朱启前、吴晓帅

（三）一级指标工作组

1.“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”工作组

组 长：侯睿

副组长：曹延彬、田萌、孙凤蕾

成 员：刘远超、李文华、孙丽丽、任福兴、姜晨

2.“培养过程”工作组

组 长：公维友

副组长：宋军、史兴旺、夏登庆、闫生洲

成 员：秦香莲、陈雪成、朱晓琳、刘伟、刘焱

3.教学资源与利用工作组

组 长：公维友

副组长：李非燕、夏登庆、冯展宾

成 员：朱晓琳、韩清轩、朱好山、魏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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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“教师队伍”工作组

组 长：张明

副组长：张杰、蔡养泉、范万栋、宋军

成 员：姜晨、卢宁、李文华、陈鲁宁

5．“学生发展”工作组

组 长：刘振河

副组长：张玲、朱校东、闫生洲

成 员：吕刘明、牛欣欣、张理、傅欲生、吴晓帅、李雪、

张振、刘焱、费晓璐

6．“质量保障”工作组

组 长：公维友

副组长：刘磊、张玲、史兴旺

成 员：李文华、杨相顺、邹玉晓、侯兆萌、张欣欣

7．“教学成效”工作组

组 长：郝磊

副组长：李绍昆、任小燕、崔昊

成 员：姜晨、李玉国、韩清轩、许彬、王玉珍、祁琳

8“自选办学特色”工作组

组 长：吴建卫

副组长：隋鲁阳、宋军、李绍昆

成 员：各教学部门教学秘书

（四）专项工作组

1.报告起草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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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刘磊

成 员：隋鲁阳、李绍昆、杨相顺、王晗、王梦奇、卢修龙、

邹一帆、王瑶、候兆萌

2.数据材料组

组 长：李非燕

成 员：张杰、范万栋、任小燕、史兴旺、闫生洲、李文华、

祁琳、吴晓帅、朱启前、各教学单位教学秘书

3.教学运行保障组

组 长：宋军

成 员：史兴旺、蔡养泉、张玲、秦香莲、王玉珍、朱晓琳、

陈雪成

4.督导检查组

组 长：宋军

成 员：张辉、李国、陈跃、李莉、宋昌智、刘冬梅、李慧、

李圆圆、刘震宇、李川、姚志峰、李小伟

5.宣传工作组

组 长：田萌

成 员：马瑞楠、陈娟娟、刘远超、刘伟

6.后勤保障组

组 长：李伟

成 员：夏登庆、张殿起、王传明、周勇智

7.综合协调组

组 长：曹延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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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任小燕、管清福、金庆峰、杨晓敏、李鹏

（五）教学院（部）审核评估工作组

各教学院（部）成立审核评估工作组，由二级学院（部）党

委书记、院（部）长任组长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任副组长，教研

室主任、教学秘书、相关骨干教师等任成员。明确评建工作联络

员（教学秘书）负责与学校评建办联系对接。

二、下一阶段主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自评自建，撰写自评报告，系统整理支撑材料（负

责单位：各单位 各一级指标工作组）

各二级学院要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总结和相关支撑材料的整

理，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、自评自建情况、对标情况、亮点优

势、存在问题、下一步改进举措等，以备教育教学回顾材料展示

和专家进校考察汇报使用。相关职能部门、各教学部要完成“实

施方案”任务分解表里负责的三级审核重点的总结报告，收集整

理相关支撑材料，以备专家进校考察汇报使用。各一级指标工作

组要对标审核评估指标体系，根据各单位提交总结报告，完成所

负责的一级指标部分的自评报告撰写和支撑材料整理工作。各项

目内容的撰写由各项目的“责任单位”负责具体实施，最后由“牵

头单位”统筹、凝练、报送。具体要求参见附件 2、3。

完成时限：各单位：2024 年 11 月底前；各一级指标工作组：

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。

（二）整理完善教学档案（负责单位：教务处 各教学单位）

各教学单位要参照“实施方案”任务分解表，对标审核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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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体系，围绕审核重点，对照专业培养方案，整理完善各学院

（部）、专业的教学档案材料，形成电子化的清单，并组织任课

教师、基层教学组织对照教学档案自查参考清单开展自查、自纠。

协助各一级指标工作组提供支撑材料，供学校预评估线上调阅和

线下查阅。具体要求参见附件 4。

教学档案材料主要包括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

与考核材料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材料、实验实习实践材料等。检

查范围为 2021-2022 学年、2022-2023 学年、2023-2024 学年。

1.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。培养方案包括 2019、2023 版

培养方案。课程教学大纲包括 2019、2023 版培养方案中所有课

程的教学大纲。教学大纲根据教务处要求制定，按照专业分类整

理。检查重点为教学大纲是否符合 OBE 理念，课程目标分解、支

撑毕业要求指标点是否合理。

2.课程教学与考核材料。课程教学材料包括教学日历、教学

PPT 等；考核材料包括过程性考核记录材料、试卷命题合理性评

价记录、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、成绩记录表、考场记录与学生考

试签到表、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报告、试卷（含缓考、重考试卷）

等。检查重点为课程考核是否符合课程教学大纲，试卷命题是否

合理，考核评价标准是否科学，课程达成度分析是否准确，改进

措施是否合理可行，试卷命题与评阅是否规范等。

3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材料。包括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教学大

纲、评分标准、开题报告、过程性指导评阅材料、答辩登记表、

成绩记录表、达成度分析报告等。检查重点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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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课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，过程管理是否规范等。

4.实习实训材料。包括实习实训教学大纲、实习实训过程性

记录材料、学生实习手册、实习达成度分析报告、实习总结报告

等。检查重点为实习实训材料是否完善，过程管理是否规范。

5.开展实验室（含其他校内实践实训基地）专项检查。重点

检查实验室管理制度，实验室开放记录，实验仪器设备运行记录，

专用实验设备操作及安全规程，实验室安全管理和实验室文化建

设等。

6.开展校外实践基地调研。全面梳理各专业校外实践基地，

整理基地名单、合作协议、实习实践工作方案、接受学生实习人

数等，重点调研基地对实习学生评价和学生实习效果等。

完成时限：2024 年 12 月 13 日前。

（三）健全相关规章制度（负责单位：各相关职能部门 各

教学单位）

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新一轮审核评估内涵要求、新时代教育

评价改革要求、山东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等，完成制度文

件的梳理、完善，修订已有文件、出台欠缺的文件；各教学单位

要在学校制度基础上，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质量标准。相应

工作要做好过程性记录并形成材料存档。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1 月 10 日前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教学质量提升相关活动（负责单位：教务处

人事处 学生工作处 各教学单位）

一是组织师德师风建设、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等活动，提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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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教学能力，促进教师职业发展，形成优良教风。二是强化学风

建设考核，引导学生刻苦学习，形成优良学风。三是发挥校、院

（部）两级教学督导作用，开展课堂教学听课检查，实现本学期

所有课程听课检查全覆盖，并提交听课记录。检查重点为教师教

学日历、教案的编制，教材选用，课堂教学组织，学习效果评价

等。

完成时限：2024 年 12 月 29 日前。

（五）开展教师、在校生、毕业生、用人单位等人才培养满

意度调查（负责单位：教务处 招生就业处 学生工作处 各教学

单位）

引入第三方评估，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师生、用人单位等配合

开展教师教学体验、在校生学习体验、毕业生发展跟踪、用人单

位等调查，根据反馈信息开展深入整改。

完成时限：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。

（六）加强新一轮审核评估学习宣传和网站建设（负责单位：

各单位）

各单位要利用每周例会、教研活动等组织师生学习审核评估

基本知识，帮助全体师生深刻理解、准确掌握审核评估的内涵要

求和基本知识。各二级学院要充分挖掘本科教育教学特色亮点，

形成学院教育教学回顾展示材料，推出学院近五年优秀毕业生典

型案例。学校评建网站分期推出“二级学院教育教学工作巡礼”、

“优秀毕业生典型案例展”进行专题宣传。

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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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细致做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统计工作（负责

单位：教务处 相关职能部门 各教学单位）

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采集是新一轮审核评估专家质量评

价的重要数据来源，特别是本年度的数据，是专家重点参考数据，

事关明年学校审核评估成效。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要吃透各项数据

内涵外延，高质量完成本年度数据采集工作，确保所填数据真实

可靠，佐证材料齐全有效，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我校教育教学成效。

完成时限：2024 年 11 月 29 日前。

（八）进一步改善设施条件（负责单位：基建处 教务处 实

验中心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学生工作处 图书馆 后勤管理处 实

战技能部）

相关部门要根据实际需求，对教学楼、多媒体教室、智慧教

室、实验楼、实验室、学生宿舍、图书馆、体育场馆、实战场馆

等场所进行建设、维修和条件改善，确保能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

需要，并得到有效利用，不断提升师生的教学体验感和满意度。

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我校将于 2025 年上半年接受新一轮审核评估，评建工作已

进入关键时间节点，下一阶段评建工作成效直接决定了我校新一

轮审核评估成效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评建工作，加大力度、加快

推进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，为后续工作有序、高质量开展打好

基础，为我校以优异成绩通过新一轮审核评估作出贡献。

为保证评建工作任务质量，学校将定期开展工作督导、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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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度会，并选择部分单位介绍工作开展情况；本学期末将组织有

关领导和校内外专家到各单位听取工作汇报，对评建工作开展全

面督查和预评估，通过持续的督导，及时解决评建过程中遇到的

问题，提高评建工作成效。

工作联系人：卢修龙 18615179322，祁琳 18615178571。

附件：1.山东警察学院“十四五”期间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

估实施方案

2.各一级指标工作组自评报告撰写说明

3.二级学院自评报告模板

4.教学档案自查参考资料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

2024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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